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鹏华基金增发精选 3号资产管理计划 

2024年第 1季度报告 

   

   

   

   

   

   

   

   

资产管理计划管理人：鹏华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资产管理计划托管人：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报告期间：2024 年 01 月 01 日 - 2024 年 03月 31 日 

报告送出日期：2024 年 04 月 22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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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基本信息 

投资组合名称： 鹏华基金增发精选 3号资产管理计划 

合同生效时间： 2015-03-27 

管理人： 鹏华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托管人： 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2 资产管理计划投资表现 

2.1 基本收益率信息 

 

本期末 

期末资产净值(元) 3,344,170.51 

本期利润(元) 8,220.93 

份额净值(元) 0.055 

份额累计净值(元) 0.055 

3 资产管理计划投资组合报告 

3.1 期末资产配置情况 

序号 资产类别 市 值 （元） 占总资产的比例（%） 

1 权益投资 1,281,008.25 38.29 

 
其中：股票 1,281,008.25 38.29 

2 固定收益投资 - - 

3 基金 1,311,911.71 39.22 

4 金融衍生品投资 - - 

5 买入返售金融资产 - - 

6 银行存款及清算备付金 752,250.55 22.49 

7 其他资产 - - 

8 资产合计 3,345,170.51 100.00 

注：本资产管理计划期末持有期货合约 0 手。 

3.2 期末资产投资前十名股票（按市值）明细  

代码  名称  持仓数量(股)  市值(元)  
市值占净资产比

例(%) 

400100 工新 3 5,124,033.00 1,281,008.25 38.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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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 期末资产投资前五名固收品种（按市值）明细  

无。 

3.4 期末资产投资前五名基金（按市值）明细  

代码  名称  持仓数量(份)  市值(元)  
市值占净资产比

例(%) 

000905 
鹏华安盈宝货

币 A 
779,768.77 779,768.77 23.32 

009824 
鹏华添利宝货

币 B 
532,142.94 532,142.94 15.91 

3.5 期末管理计划运用杠杆情况 

截止本报告期末，本资产管理计划的杠杆比例为 100.03%，符合合同及相关规定。 

4 管理人履职报告 

4.1 投资经理（或投资经理小组成员）情况 

投资经理姓名  学历  证券从业年限  主要工作经历  

梁旸 硕士研究生 14年 

梁旸先生，国籍中国，经济学硕

士，14年证券从业经验。曾任广发

证券发展研究中心分析师。2014 年

05 月加盟鹏华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历任研究员高级研究员、资深研究

员，现担任权益投资一部投资经

理。梁旸先生具备基金从业资格 

4.2 投资策略回顾与展望 

本组合本报告期内按照资产管理合同的约定进行操作。 

在 2024年第一季度，A 股市场经历了较大幅度的波动。在春节前，由于量化资金短期

因素的干扰，市场出现了较大的跌幅。然而，节后随着资本市场相关政策的持续释放正面

支持信号，加之春节期间消费数据表现好于预期，市场出现了底部企稳和快速反弹。期

间，沪深 300 指数上涨了 3.10%，而创业板则下跌了 3.87%，恒生指数下跌了 2.97%。 

从宏观层面来看，国内经济基本面有所修复，结构性亮点突出。然而，海外市场仍然

存在不确定性，美国经济的强劲表现以及美债利率的持续高位，再加上美联储在利率政策

上的摇摆不定，都对市场整体风险偏好产生了一定压制。 

针对这一情况，我们在保持一贯的价值投资判断的基础上，积极应对市场变化，同时

密切关注上市公司披露的年报季报等基本面线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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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3 公平交易专项说明 

1、公平交易制度的执行情况的专项说明  

根据中国证监会《证券投资基金管理公司公平交易制度指导意见》，公司制定了《鹏

华基金管理有限公司公平交易管理规定》，将公司管理的不同资产组合的授权、研究分

析、投资决策、交易执行等投资管理活动均纳入公平交易管理，在业务流程和岗位职责中

制定公平交易的控制规则和控制活动，严禁在不同投资组合之间进行利益输送。 

报告期内，本基金管理人严格执行公平交易制度，确保不同投资组合在研究、交易、

分配等各环节得到公平对待。公司对不同投资组合在不同时间窗口下的同向交易价差进行

专项分析，未发现不公平对待各组合或组合间相互利益输送的情况。 

2、本资产管理计划与其他投资风格相似的证券投资基金之间的业绩比较的专项说明  

本资产管理人旗下无其他投资风格相似的证券投资基金。 

3、异常交易行为的专项说明  

报告期内，本资产管理计划未发生违法违规并且对资产管理计划财产造成损失的异常

交易行为。 

4.4 报告期内资管计划投资收益分配情况 

无。 

5 托管人履职报告 

本报告期内，本资产管理计划托管人在托管过程中，严格遵守资产管理计划合同的有

关规定和相关法律法规，不存在任何损害资产管理计划持有人利益的行为，完全尽职尽责

地履行了资产管理计划托管人应尽的义务。  

本报告期内，管理人在投资运作、资产管理计划资产净值计算、基金费用开支等问题

上，不存在任何损害资产管理计划持有人利益的行为，在各重要方面的运作严格按照资产

管理计划合同的规定进行。  

本托管人依法对鹏华基金管理有限公司编制和披露的本定期报告中财务指标、净值表

现、利润分配情况、财务会计报告、投资组合报告等内容进行了核查，以上内容真实、准

确和完整。 

6 管理费、托管费、业绩报酬的计提基准、计提方式和支付方式  

6.1 管理费 

单位：人民币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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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  
本期 2024年 01月 01日至

2024年 03月 31日 

上季度可比期间 2023年 10月

01日至 2023年 12月 31日 

当期发生的资产管理

计划应支付的管理费  
- - 

注：本资产管理计划管理费年费率为 0.30%,逐日计提，按季支付。日管理费＝前一日资产

管理计划资产净值*0.30%/当年天数。本组合从 2020年 5月 29日起不再计提管理费。 

6.2 托管费 

单位：人民币元 

项目  
本期 2024年 01月 01日至

2024年 03月 31日 

上季度可比期间 2023年 10月

01日至 2023年 12月 31日 

当期发生的资产管理

计划应支付的托管费  
- - 

注：本资产管理计划托管费年费率为 0.10%，逐日计提，按季支付。日托管费＝前一日资

产管理计划资产净值*0.10%/当年天数。本组合从 2020 年 5月 29日起不再计提托管费。 

6.3 浮动管理费 

注：本报告期未发生此事项。 

6.4 业绩报酬 

注：本报告期未发生此事项。 

7 涉及投资者权益的重大事项及其他需要说明的情况  

7.1 投资经理变更 

无。 

7.2 公司关联人员的持有情况 

项目 
持有资产管理计划份额总量的数量区间（万

份） 

本公司董事、监事及其配偶 >=100 

计划管理人所有从业人员及其配偶 - 

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或者其他关联方 - 

截至本报告期末，本公司董事、监事、从业人员及其配偶、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或者其

他关联方投资、持有本资产管理计划符合相关法律法规、中国证监会规定及相关管理制度

的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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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3 重大关联交易情况 

本基金在本报告期内未参与基金管理人、托管人及其关联方发行的证券或者承销期内

承销的证券。 

7.4 报告期内开放期的相关说明  

无。 

7.5 其他 

2023年 11月 10日，哈尔滨中级人民法院裁定确认工大高新等五家公司的《重整计

划》已执行完毕，并终结工大高新等五家公司破产重整程序。2023 年 12月 12日，工大高

新发布《哈尔滨工大高新技术产业开发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公司股票恢复转让的公告》，根

据《两网公司及退市公司股票转让办法》等相关规定，经向全国股转公司申请，“工新

3”股票自 2023 年 12月 13 日起恢复转让。 

“工新 3”复牌交易后，截至本报告期末，本公司仍未收到委托人代表万超先生出具

的卖出指令。鉴于此，委托人可能面临失去交易机会的风险，本公司特就前述风险进行提

示。后续如收到委托人代表万超先生出具的卖出指令，本公司将按照卖出指令执行。特别

提示各委托人，“工新 3”股票复牌后交易日成交价格（含收盘价）不代表本计划股票卖

出价格，也不代表本计划资产净值，本计划股票卖出价格以届时实际成交价格为准。 

8 声明 

郑重承诺报告所提供的内容、数据、报表、附件真实、准确、完整。 

鹏华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2024年 04 月 22日 

 


